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

学生违纪处分解除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鼓励受处分学生积极上进、健康成长与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41号）《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生因违反校纪校规受到处分后，经过批评教育有悔改表现并取得明显进步，自处分期满之日起至最长修业年限内，可以提出解除处分的申请，经学生所在学院初审，学生处审核，学生工作委员会审议批准，作出处分解除决定。

第三条 受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处分的学生，在处分期间内有新的违纪行为，该行为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按规定予以处分，处分期限合并计算，即处分期为原处分期尚未执行的期限与新处分期限之和。处分期满后，经学生申请，处分一并解除。

第四条 申请解除处分的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自觉遵守法律、法规以及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在处分期内未发生违法违纪行为并受到处分；

（二）真诚悔改，主动接受教育和指导，并按要求提交书面思想报告；

（三）热心公益，乐于奉献，参加一定时间的志愿服务活动（受警告、严重警告累计36小时以上，受记过、留校察看累计72小时以上）。

第五条 受处分的学生，在处分期间内表现良好，具备第四条规定的基本条件，处分期满后，可以向学校提出解除处分的申请；毕业前未能解除处分的，可申请延长学年，处分期满后，申请解除处分；未申请延长学年而毕业（结业）离校的，处分期满后，可提供已改正错误的证明材料，申请解除处分。

第六条 受留校察看处分的学生，具备第四条规定的基本条件，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，可申请提前解除处分（处分期不少于六个月）。

（一）获得校级及以上荣誉称号；

（二）在校级及以上学科竞赛或者文艺、体育等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；

（三）在校级及以上创新创业项目中表现突出；

（四）取得更高一级学习资格或国家优录资格；

（五）有重大立功表现或其他对社会具有突出贡献的事迹；

（六）其他经学校认定的突出表现。

第七条 处分解除程序：

（一）个人申请。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在处分解除申请期限内向所在学院提交《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学生处分解除审批表》（附件1）及符合申请解除处分条件的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学院初审。学生所在学院负责对提出申请解除处分的学生进行初审，于每年5月、12月进行评议，提出是否解除处分的意见，并提交学生处审核。

（三）学生处审核。学生处根据各学院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：

1.对于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；

2.对于不符合条件的，向申请人作出不予受理的答复；

3.对于申请未描述清楚要求和理由的，要求其重新提交申请。

（四）学校决定。学生处将审核通过的材料，报学生工作委员会审议，审议通过后，将处分解除决定书送至学生所在学院，由学院送交学生本人。

第八条 处分解除后，学生获得表彰、奖励及其他权益，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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